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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林意珊
電話：04-37061629
電子信箱：e-2445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554003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各高級中等學校應確實落實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之命題

及審題機制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14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5316號函

（諒達）、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、高級中等學

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教

學正常化自我檢核表辦理。

二、有鑑於本署近期接獲民意信件反映，有部分高級中等學校

於實施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之過程中，因命題品質或評量設

計未臻周妥，致發生須安排學生重考之情形，已影響評量

之公信，並有影響學生權益之虞。

三、為確保學校實施學生學業成績評量具備專業性、診斷性、

公平性、規範性及保密性，請各校確實落實評量之命題及

審題機制，相關原則如下：

(一)命題原則：

１、依據教學計畫及實際授課進度命題，不超出教學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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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，並能兼顧各單元之教學重點。

２、命題內容宜涵蓋不同認知層次，並兼顧試題難易度、

鑑別度及配分合理性，以確保評量效度。

３、命題時，避免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、題庫、考古題或

他校試題，以維護評量之公平與公正。

４、試題敘述清楚明確，符合學生認知程度，並避免涉及

性別、族群歧視或其他不當、具爭議性之內容。

５、另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精神，請依據本署114年10月17

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5316號函（諒達）參酌「國

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審定本教科書用書性別

平等教育檢核指標」概念，納入相關教育活動與命題

實務，避免性別刻板印象、性別偏差失衡、性別經驗

隱藏、性別用語偏頗及性別資訊零碎等情形，俾使教

材及評量測驗試題符合性別平等原則。

(二)審題原則：

１、檢核試題是否符合教學進度及命題範圍，並確認題

意、選項、配分及格式之正確性。

２、評估試題整體難易度、題數及作答時間是否適切，並

確認附圖、資料清晰可判讀。

３、透過審查及處理機制，避免具爭議之試題，俾兼顧命

題相關原則。

(三)迴避與保密原則：

１、有教師子女就讀同校者，應迴避擔任其子女就讀年級

之命題及審題工作，以避免評量公正性受質疑。

２、命題或審題教師如有其他可能影響評量公平性之情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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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應主動向學校行政單位說明並配合調整。

３、因師資限制無法依前述完全迴避命題及審題工作時，

仍應秉持專業倫理，確保評量之公平及客觀。

４、命題教師、審題教師及涉及權責之相關行政人員應妥

善保存試題資料，落實試題保密責任。

四、綜上，請各校加強宣導、提升命題教師對試題內容適切性

之敏感度與專業認知，並將相關議題納入教師社群討論，

以強化同儕回饋與教育專業意識，落實教學專業，並維護

學生學習權益。倘遇爭議，應即時啟動專業討論並妥適處

理，同時提供明確說明及補救作法使學生及家長理解。

五、副本抄送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（市）政府，請惠予轉知

主管高級中等學校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署國中小組、本署視察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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